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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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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3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要求 照明系统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室内和室外照明系统节能项目节能量测量和验证的术语和定义、系统边界、

节能量计算原则、测量和验证方法以及不确定等。 

本标准适用于照明系统改造项目节能量的测量和验证，新建类项目可参考使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照明系统的节能改造明显影响其他用能系统运行的情况。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700-2008  照明测量方法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8750-2012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 

GB/T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规范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JJG 245  光照度计 

3 术语和定义 

GB/T 5700、GB/T 28750 所确定的术语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照明系统 lighting system 

以照明为目的由照明器具、控制设备、附件、仪器仪表的集中式或半集中式照明设施

组成的总体。 

4 系统边界 

根据项目要求和被测照明系统的现场条件，合理确定照明系统边界。照明系统一般包括

灯及灯具和照明控制系统，如图 1 所示。照明系统可包括多个子系统。 

供电

灯及灯具

照明控制系统

照明用户

系统边界

 

图 1 照明系统边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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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节能量计算原则 

5.1 计算节能量的基本公式 

按照GB/T 28750的4.2给出的公式（1）计算， 

ars EEE 
              

 …………………（1） 

式中： 

Es——照明系统节能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Er——照明系统统计报告期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Ea——照明系统校准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5.2 基期和统计报告期 

照明系统的基期和统计报告期的设定应符合 GB/T 28750 的 7.2 的要求。 

6 测量和验证方法 

6.1 “基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法 

6.1.1 适用条件 

“基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法适用于通过测量、计量手段可以获得基期和统计报告期

能耗的照明系统改造项目。 

6.1.2 “基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的建立 

6.1.2.1 选取能耗主要影响因素 

照明系统能耗的影响因素通常包括光源的数量、光源的功率、照明系统运行时间、控制

方式、照明质量（包括照度、眩光、颜色等）、照明区域的数量等。 

6.1.2.2 建立“基期能耗－影响因素”回归模型 

基于照明系统能耗和相关影响因素的基期数据，建立以能耗影响因素为独立变量的照明

系统“基期能耗-影响因素”函数。 

),,( 21 ib xxxfE                           （2） 

式中， 

bE －照明系统基期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ix －可作为独立变量的基期影响因素值,i=1,2, …, n,其中，n为影响因素的个数； 

f －基期能耗与影响因素独立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 

6.1.2.3 校准能耗的计算 

应将统计报告期的测量数据带入建立的回归模型对校准能耗进行计算。 

6.1.2.4 校准能耗调整值（非常规调整） 

通常情况下，Am为 0。实施非常规调整时，Am应得到各相关方的确认。  

6.1.2.5 节能量的计算 

按照式（1）计算节能量。 

示例： 

项目改造前后照明区域总面积不变，照明系统的能耗与光源的数量、光源的功率、照明

系统运行时间、控制方式、平均照度成正比，可建立如下的基期能耗与影响因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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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j

1i
ib,ib,ib,bb TPQIkE            …………………（3） 

式中： 

Qb,i ——基期第 i 个型号灯的数量； 

Pb,i ——基期第 i个型号灯的抽样实测输入平均功率或标称输入功率，单位为千瓦（kW）； 

Tb,i ——基期第 i 个型号灯的平均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h）； 

j ——基期灯型号的总数量； 

bI ——基期照明系统的平均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k——模型回归系数。 

基期照明系统的平均照度计算公式如式（4）： 





l

1i
ib,b II                             …………………（4） 

Ib,i ——基期第 i 个照明区域内有关面、地面或作业面上的平均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l ——基期照明区域的总数量。 

则该照明系统校准能耗可按公式（5）计算： 

  m

m

1i
ir,ir,ir,ra ATPQIkE  



     …………………（5） 

式中： 

Qr,i ——统计报告期第 i 个型号灯的数量； 

Pr,i ——统计报告期第 i 个型号灯的抽样实测输入平均功率或标称输入功率，单位为千

瓦（kW）； 

Tr,i ——统计报告期第 i 个型号灯的平均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h）； 

m ——统计报告期灯型号的总数量； 

rI ——统计报告期照明系统的平均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Am ——照明系统校准能耗调整值。 

统计报告期照明系统的平均照度计算公式如式（6）： 





n

1i
ir,r II                             …………………（6） 

Ir,i ——统计报告期第 i 个照明区域内有关面、地面或作业面上的平均照度，单位为勒克

斯（lx）； 

n ——统计报告期照明区域的总数量。 

照明系统统计报告期能耗 Er 可按公式（7）计算： 

 



m

1n
nr,nr,nr,r TPQE        …………………（7） 

该照明系统节能改造项目的节能量 ars EEE  。 

6.1.3 数据的收集、测量和验证 

6.1.3.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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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宜采用收集的方法获得，当无法获得时，应采用测量或者约定的方法获得；统计报

告期数据应采用统计、测量或约定的方法获得。 

6.1.3.2 可通过统计、计量资料获得的数据： 

a) 灯的型号及其数量； 

b) 灯的数量； 

c) 照明功率 

d) 运行时间； 

e) 照度； 

f) 照明区域的数量。 

可用于照明系统节能量测量和验证的统计、计量资料包括：可采信的电力消耗数据及财

务数据（如电力公司的电费账单等）、照明系统设备台账及技术资料、计量器具配置图等。 

6.1.3.3 当无法通过统计、计量资料获得数据时，应对数据进行抽样测量，抽样方法可参考

附录 A 的内容。抽样测量并应满足以下条件： 

a）选取典型的照明区域，能够涵盖大部分灯的型号； 

b）典型照明区域内的照明应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出照明系统的平均运行状况。 

6.1.3.4 数据测量应满足以下条件： 

a） 抽样实测功率平均值或标称输入功率的测量应符合GB/T 5700-2008的6.5条的规定； 

b）全年平均运行时间可以选取固定值，或者采用抽样方法来确定； 

c）平均照度的测量应符合 GB/T 5700-2008 的 6.1 条、第 7 章和第 8 章的规定。 

6.1.3.5 需要测量的数据及其要求应符合附录 B 中表 B.1 的规定。测量仪器/表的检定和校准

相关要求应依照国家相关计量检定规程执行，具体要求应符合附录 B 中表 B.2 的规定。 

6.2 直接比较法 

6.2.1 适用条件 

直接比较法适用于节能措施可关停且对系统正常运行无影响的照明系统改造项目，例如

照明系统仅增加控制系统，但灯及灯具未发生变化的情况。 

6.2.2 节能量计算 

采用直接比较法的项目节能量计算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在统计报告期内，节能措施开启时，测量典型运行状态下照明系统总能耗（ ion,E ）； 

b) 在统计报告期内，节能措施关闭时，测量典型运行状态下照明系统总能耗（ ioff,E ）； 

c) 照明系统典型运行状态的选取，应覆盖照明功率、日运行时间等主要影响因素的变

化范围；节能措施开启和关闭时典型工况下对应的能耗影响因素值偏差允许范围应

由相关方事先约定。 

d) 将各典型情况下的 ion,E 和 ioff,E 作为输入数据，根据测量和验证方案中约定的计算

方法，将各典型运行状态下的能耗映射到整个统计报告期后，分别确定 rE 和 aE ； 

e) 由式（1）计算 sE 。 

示例： 

某照明系统增加了节能控制装置，该控制装置可关闭且不影响照明系统的运行。经进一

步分析，该照明系统在统计报告期仅有2种典型工况，节能量计算时不考虑非常规调整。 

采用直接比较法时，照明系统的校准能耗可按公式（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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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2

r2
off2

off1

r1
off1a

t

t
E

t

t
EE               …………………（8） 

式中： 

Eoff1 ——统计报告期内，节能措施关闭时，第 1 种典型工况下照明系统（包括光源系统

和控制系统）总能耗，单位为千瓦时（kW·h）； 

Eoff2 ——统计报告期内，节能措施关闭时，第 2 种典型工况下照明系统总能耗，单位为

千瓦时（kW·h）； 

toff1 ——统计报告期内，节能措施关闭时，第 1 种典型工况下照明系统进行能耗测量的

时间，单位为小时（h）； 

toff2 ——统计报告期内，节能措施关闭时，第 2 种典型工况下照明系统进行能耗测量的

时间，单位为小时（h）； 

tr1 ——测量和验证方案中规定的第 1 种典型工况在统计报告期内出现的总时间，单位

为小时（h）； 

tr2 ——测量和验证方案中规定的第 2 种典型工况在统计报告期内出现的总时间，单位

为小时（h）。 

照明系统的统计报告期能耗可按公式（9）的计算： 

on2

r2
on2

on1

r1
on1r

t

t
E

t

t
EE             …………………（9） 

式中：
 

Eon1 ——统计报告期内，节能措施开启时，第 1 种典型工况下照明系统总能耗，单位为

千瓦时（kW·h）； 

Eon2 ——统计报告期内，节能措施开启时，第 2 种典型工况下照明系统总能耗，单位为

千瓦时（kW·h）； 

ton1 ——统计报告期内，节能措施开启时，第 1 种典型工况下照明系统进行能耗测量的

时间，单位为小时（h）； 

ton2 ——统计报告期内，节能措施开启时，第 2 种典型工况下照明系统进行能耗测量的

时间，单位为小时（h）。 

该照明系统节能改造项目的节能量 ars EEE  。 

6.2.2.4 节能量的计算 

按照式（1）计算 Es。 

6.2.3 数据的收集、测量和验证可参考6.1.3.2、6.1.3.3、6.1.3.4和6.1.3.5的要求。 

6.3 模拟软件法 

6.3.1 适用条件 

因基期能耗数据缺失等原因无法采用“基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法或“直接比较法”的照

明系统改造项目。 

6.3.2 对模拟软件的要求 

选用或开发的模拟软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能够模拟项目的用能特性； 

b） 能够全面覆盖照明系统的运行特性并对其进行自定义设置。 

6.3.3 节能量的计算 

可采用模拟软件计算Er和Ea，并由式（1）计算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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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用模拟软件应预先经过校核，以使模拟的能耗与实测数据吻合。 

当没有实际的基期能耗和统计报告期能耗数据时，用于计算Ea的Am=0。如果有实际的

基期能耗或统计报告期能耗数据时，可根据约定条件采用模拟软件计算Am。 

6.3.4 数据的收集、测量和验证可参考6.1.3.2、6.1.3.3、6.1.3.4和6.1.3.5的要求。 

7 不确定度 

7.1 概述 

节能量是没有发生的量，因此节能量不存在真值和误差。在确定测量和验证方案（包括

测量和验证的数据基础、成本、目的等内容）后，可以评价节能量评估结果的不确定度，以

说明节能量评估结果的可信赖程度。其表达方式是：一定置信水平下的节能量置信区间。 

7.2 不确定度的来源 

7.2.1 使用“基期能耗-影响因素”模型法时，节能量的不确定度可能来源于： 

a) 基期和报告期数据的测量、计量或统计 

b) 模型 

c) 抽样 

d) 非常规调整 

7.2.2 使用直接比较法时，节能量的不确定度可能来源于： 

a) 基期和报告期数据的测量、计量或统计 

b) 抽样 

7.2.3 使用模拟软件法时，节能量的不确定度可能来源于： 

a) 基期和报告期数据的测量、计量或统计 

b) 模型 

c) 抽样 

7.3 不确定度的量化分析 

7.3.1 对于测量、计量或统计相关的不确定度，可参照参考文献[1]进行量化分析。 

7.3.2 对于抽样的不确定度，可参照参考文献[2]的附录B、参考文献[3]附录B进行量化分析。 

7.3.3  对于模型的不确定度，可参考文献[3]的附录 B 进行量化分析。 

7.3.3.1 当采用数学模型进行非常规调整时，可参考模型的不确定度量化分析方法。 

7.3.3.2 当采用人为约定进行非常规调整时，所有的调整量均应加入置信区间。 

7.4 注意事项 

不确定度的量化分析需要较高的成本和人员能力。因此，通常可以忽略那些不重要的不

确定度来源，仅对重要的不确定度来源（如模型或抽样等）进行分析。例如：在检定有效期

内的计量仪表的数据可认为具有较低的不确定度，在分析时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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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抽样方法及其分析 

抽样势必会造成误差，因此必须分析由于抽样所引起的误差，以确定最佳的抽样方案。

一般来说，增加抽样的样本数量，会减少抽样误差，但同时会增加测量的成本，因此需要确

定合适的样本数量。其确定步骤如下： 

A.1 选择均一性的母群 

对需要进行抽样的整体进行分类，将属性相同的用能设备分成一组，为一个样本母群。 

A.2 确定抽样的精确度和置信度 

根据统计学的基本原理，确定在抽样时需要的精确度和置信区间。置信度越大，精确度

越高，则抽样所需的样本数量则越多。 

A.3 计算初始样本量大小 

初始样本大小的计算为公式（A.1）： 

2

22

0
e

Cz
n v


                         （A.1） 

其中： 

0n
——抽样之前的样本量大小的初步估计； 

vC ——变异系数， Y

SE
Cv 

，在未能得到实际平均值和标准偏差之前，起始的 vC
值可

以用 0.2； 

Y ——样本的平均值， n

Y

Y

n

i

i
 1

； 

SE ——样本的标准偏差，
)1(

)(
1

2










nn

YY

SE

n

i

i

； 

e——期望的精确度； 

z ——在指定置信度下的标准常态分布值，其值如表 A.1 所示 

表 A.1 指定置信度下标准常态分布值 

置信度 95% 90% 80% 50% 

标准常态分布值 1.96 1.64 1.28 0.67 

A.4 调整初始样本量大小，以适应较小母群 

当母群的整体数量不超过样本数量的 20 倍时，样本数量可以适当地减少。具体调整的

公式如下： 

Nn

Nn
n

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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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确定样本量 

由于初始样本的大小是通过一个假设的 vC
值估算得出，而实际的 vC

值很可能与估算值

差别很大。因此，根据调整后的样本数量 n，计算实际 vC
值。如果实际的 vC

值小于步骤 3

中的假设值，则说明样本量大于保证精度的最小样本量，满足要求。如果实际的 vC
值大于

假设值，说明样本数量不能满足要求，需要增加样本量。需重新假设一个 vC
值，重复步骤

3 和步骤 4，直至样本量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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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照明系统的数据测量和仪器要求 

在测量照明系统节能量的过程中，数据的测量及其测量仪器的要求见表 B.1～表 B.2。 

表 B.1 数据测量和计算要求 

参数名称 符号 单位 参数类型 

灯的型号数量 m，n 种 测量 

灯的数量 Qi，Qj 盏 测量 

照度平均值 Ev, rq，Ev, aq lx 测量 

基期照明功率 Pi W 测量 

统计报告期照明功率 Pj W 测量 

运行时间 Ti，Tj h 测量 

项目节电量 ΔAe kW·h 计算 

项目节能量 Es tce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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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数据测量仪器要求 

计量器具类别 计量目的 准确度等级要求 

照度计 测量照明系统的照度 见注 1 

功率计 测量照明系统的功率 1.5 级 

电能表 

进出用能单位有功交流

电能计量 

I 类用户 0.5s 

II 类用户 0.5 

III 类用户 1.0 

IV 类用户 2.0 

V 类用户 2.0 

进出用能单位直流电能计量 2.0 

电压互感器 测量电能 0.2. 

注 1：照明的照度测量应采用不低于一级的光照度计，对于道路和广场照明的照度测量，应采用分辨率≤0．1lx

的光照度计。其计量性能应满足以下条件： 

a）相对示值误差绝对值：≤4％； 

b）V(λ)匹配误差绝对值：≤6％； 

c）余弦特性(方向性响应)误差绝对值：≤4％； 

d）换挡误差绝对值：≤1％； 

e）非线性误差绝对值：≤1％。 

注 2：当计量器具是由传感器（变送器）、二次仪表组成的测量装置或系统时，表中给出的准确度等级应是

装置或系统的准确度等级。装置或系统未明确给出其准确度等级时，可用传感器与二次仪表的准确度

等级按误差合成方法合成。 

注 3：运行中的电能计量装置按其所计量电能量的多少，将用户分为五类。I 类用户为月平均用电量 500 万

kW·h 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 1 万 kVA 及以上的高压计费用户；II 类用户为小于 I 类用户用电量（或

变压器容量）但月平均用电量 100 万 kW·h 及以上或变压器容量为 2000kVA 及以上的高压计费用户；

III 类用户为小于 II 类用户用电量（或变压器容量）但月平均用电量 10 万 kW·h 及以上或变压器容

量为 315kVA 及以上的计费用户；IV 类用户为负荷容量为 315kVA 以下的计费用户；V 类用户为单相

供电的计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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